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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法学与现代欧洲法中的情事变更制度

［意］阿尔多·贝特鲁奇

　　内容提要：情事变更是现代合同法的一项重要制度，虽然它在罗马法中尚未系统成
型，但是法学家已经开始根据不同合同类型的法定规则、习俗、诚信原则、不当得利等等分

配突发情事导致合同不能履行的风险，并给予重新协商、部分免除债务、单方解除等多元

化的救济。中世纪的法学家在罗马法基础上抽象出“情事不变”规则。为了维护契约严

守的立场，近代的人文主义法学派和自然法学派将之建构为与合同内容相关的默示条件，

最终在潘德克吞学派中形成前提理论。随着社会和经济格局的变化，情事不变原则经由

学理、判例而进入各国民法典，并在欧洲统一私法层面得以确认。在制度的抽象条文已经

被普遍接受的情况下，罗马法中类型化的区分和多元化的救济方式对于在不同的情况下

准确援用这一条文具有特殊价值。

关键词：罗马法　情事变更　风险分配　履行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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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外情事对于合同效力所生之影响，在全球化经济和中长期的商业世界中都占据了

中心地位，无论大陆法系还是普通法系都是如此。不同学科的法学家和研究者都致力于

这一论题。〔１〕 作为一个罗马法学者，本文大致要探索以下三个问题：第一，罗马制度中是

否存在这一问题？第二，它是如何被解决的？第三，这种解决方式是否带来了一般性的理

论建构。一旦清楚了这些问题，我们就能看到罗马法对于现代欧洲制度曾有过的或者继

续存在的影响。

一　罗马法中的契约严守与情事变更条款

虽然“契约严守”的术语在罗马法中尚未成型，但这一原则已经内在于罗马法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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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由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讲师肖俊博士翻译。

我们所记得的最近的研究活动是在２０１４年１月２９日至１月３０日在墨西哥城举行的会议，后来出版了名为《契
约严守与情事不变：现代的发展与历史的视角》，由 Ｃ．ＳｏｒｉａｎｏＣｉｅｎｆｕｅｇｏｓ教授主编，２０１４年在墨西哥出版。



之中。无论是在典型合同、无名合同还是在简约中，法学家都以双方意愿达成一致作为中

心来建构理论。〔２〕 在众多的相关文本中，仅仅提到三个就基本足够，中世纪的法学家正

是从中归纳出了一般化的特征而使它们广为人知。〔３〕 三者中有两个是乌尔比安的文本，

还有一个是由戴克里先的法律顾问委员会作出的文本。〔４〕

第一个文本源于乌尔比安对保管之诉的裁判官告示所作的评注（Ｄ．１６．３．１．６），其中

提到：“如果保管人同意在保管中同样对过失负责，此合意是有效的，事实上，合同允许在

当事人合意的基础上增加一个条款。”此处，乌尔比安在提到保管人只对由于故意导致不

能返还原物负责之后，补充到可以基于合意把责任延伸到过失之上。因为在所有的合同

中，当事人基于合意能够添加具有拘束力的条款。法学家给予当事人之合意以基础地位，

以便他们能在合同中增加一些条款，对合同类型的法定内容进行补充以满足特殊需求。

当然，这些条款一旦被引入，就应得到当事人的遵守。

乌尔比安的第二个文本（《萨宾评注》第 ２９卷）是《学说汇纂》中最有名的文本之一，

在此法学家努力对不同合同类型中的主观责任进行分类。基于它的重要性，优士丁尼的

编纂者将之收录为 Ｄ．５０．１７．２３，题为“不同的古法规则”之中。与本文相关的是它的核心

部分：“如果在不同类型的合同中并没有特殊约定增加或减少的事项，那么责任的标准即

是如此；如果对合同补充了一个条款，那么应遵守相关约定内容。”由此可见，即便在既定

的合同类型中是以故意作为债务人承担不履行责任的标准，但也可以在合同中补充过失

责任。对此法学家准确地指出：当事人有全面的自由减少或者增加个别合同内容。文本

也明确强调：一方面，当事人对不履行的责任标准设定可以是自治的，除非排除了故意责

任；而另一方面，所有补充于合同的约定都具有拘束力，当事人应该遵守。

更为明确展示这一点的是戴克里先的法律顾问委员会在公元 ２９３年所作的敕令，它

保存在优士丁尼皇帝的《法典》中（Ｃ．４．１０．５）：“如果说双方在开始有缔结或者不缔结一

个合同的自由，但一旦债形成了，没有对方的同意就不能解除。因此，你们应该明白一个

产生了拘束力的合意之债，如果没有你所提起请求的相对方的同意是不能解除的。”在这

个文本中，强调了“契约严守”的全面效力，以及没有相对方同意时的不可违背性。即便

我们不能从文本中了解引起他们请求的具体情况，但可以推知是委员会回答了两个私人

（卡梅尼诺和马尔西安）之间的问题，他们要求单方解除一个自由缔结的合同。这一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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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个问题更全面的论述可以参见以下书目：Ｆ．Ｇａｌｌｏ，Ｓｙｎａｌｌａｇｍａｅ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ｅｌｃｏｎｔｒａｔｔｏ．Ｒｉｃｅｒｃａｄｅｇｌｉａｒｃｈｅｔｉｐｉ
ｄｅｌｌａ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ａｃｏｎｔｒａｔｔｕａｌｅｅｓｐｕｎｔｉｐｅｒｌａｒｅｖｉｓｉｏｎｅｄｉｉｍｐｏｓｔａｚｉｏｎｉｍｏｄｅｒｎｅＩ，Ｔｏｒｉｎｏ１９９２ｅＩＩ，Ｔｏｒｉｎｏ１９９５，ｐａｓｓｉｍ，ｅｄ
ｉ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ｒａｃｃｏｌｔｉｎｅｌｌｉｂｒｏＬｅｄｏｔｔｒｉｎｅｄｅｌｃｏｎｔｒａｔｔｏｎｅｌｌａｇｉｕｒｉｓｐｒｕｄｅｎｚａｒｏｍａｎａ，Ｐａｄｏｖａ２００６（ａｃｕｒａｄｉＡ．Ｂｕｒｄｅｓｅ）；
ｉｎｃｈｉａｖｅ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ａｃｏｎａｌｃｕｎｉｏｒｄｉｎａｍｅｎｔｉｅｕｒｏｐｅｉｍｏｄｅｒｎｉｖ．Ｒ．Ｚｉｍｍｅｒｍａｎｎ，ＴｈｅＬａｗｏｆ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ｓ．ＲｏｍａｎＦｏｕｎ
ｄ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ｉｖｉｌｉａｎ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Ｏｘｆｏｒｄ１９９６，５０８ｓｓ．，５５９ｓｓ．。参见 Ａ．Ｌａｎｄｉ，Ｉｎｄｅｒｏｇａｂｉｌｉｔàｄｅｌｌ’ａｕｔｏｎｏｍｉａｐｒｉｖａｔａ
ｅｒｉｌｅｖａｎｚａｄｅｌｌｅｓｏｐｒａｖｖｅｎｉｅｎｚｅ．Ｕｎ’ｉｎｄａｇｉｎｅｓｕｌｌａｃｏｓｉｄｄｅｔｔａｃｌａｕｓｕｌａｒｅｂｕｓｓｉｃｓｔａｎｔｉｂｕｓｎｅｌｍａｔｕｒｏｄｉｒｉｔｔｏｃｏｍｕｎｅ，ｉｎ
Ｐａｃｔａｓｕｎｔｓｅｒｖａｎｄａｙｒｅｂｕｓｓｉｃｓｔａｎｔｉｂｕｓｃｉｔ．，８９ｓｓ．。
参见 Ａ．Ｌａｎｄｉ，Ｉｎｄｅｒｏｇａｂｉｌｉｔàｄｅｌｌ’ａｕｔｏｎｏｍｉａｐｒｉｖａｔａｅｒｉｌｅｖａｎｚａｄｅｌｌｅｓｏｐｒａｖｖｅｎｉｅｎｚｅ．Ｕｎ’ｉｎｄａｇｉｎｅｓｕｌｌａｃｏｓｉｄｄｅｔｔａ
ｃｌａｕｓｕｌａｒｅｂｕｓｓｉｃｓｔａｎｔｉｂｕｓｎｅｌｍａｔｕｒｏｄｉｒｉｔｔｏｃｏｍｕｎｅ，ｉｎＰａｃｔａｓｕｎｔｓｅｒｖａｎｄａｙｒｅｂｕｓｓｉｃｓｔａｎｔｉｂｕｓｃｉｔ．，８９ｓｓ．。
关于合同责任更广泛的研究参见 Ｒ．Ｒｏｂａｙｅ，Ｌ’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ｄｅｇａｒｄｅ．Ｅｓｓａｉｓｕｒｌａｒｅｓｐｏｎｓａｂｉｌｉｔé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ｕｅｌｌｅｅｎｄｒｏｉｔｒｏ
ｍａｉｎ，Ｂｒｕｘｅｌｌｅｓ１９８７，４０ｓｓ．，３００ｓｓ．；Ｒ．Ｃａｒｄｉｌｌｉ，Ｌ’ｏｂｂｌｉｇａｚｉｏｎｅｄｉ《ｐｒａｅｓｔａｒｅ》ｅｌａｒｅｓｐｏｎｓａｂｉｌｉｔàｃｏｎｔｒａｔｔｕａｌｅｉｎ
ｄｉｒｉｔｔｏｒｏｍａｎｏ（ＩＩｓｅｃｏｌｏａ．Ｃ．

!

ＩＩｓｅｃｏｌｏｄ．Ｃ．），Ｍｉｌａｎｏ１９９５，４１５ｓｓ．；Ｃ．Ａ．Ｃａｎｎａｔａ，Ｓｕｌｐｒｏｂｌｅｍａｄｅｌｌａ
ｒｅｓｐｏｎｓａｂｉｌｉｔàｃｏｎｔｒａｔｔｕａｌｅｎｅｌｄｉｒｉｔｔｏｐｒｉｖａｔｏｒｏｍａｎｏ，Ｃａｔａｎｉａ１９９６，４７ｓｓ．。



承认了合同自由，每个人都有自由缔结或者不缔结合同，但一旦它通过合意被确认后就必

须被履行，不能在没有相对方同意的情况下解除。基于这一原则，它解决了请求人提出的

问题，否认缺乏相对方同意的情况下解除合意之债的可能性。优士丁尼的法典编纂者在

Ｃ．４．１０．５中收录了这个文本，没有提到作为基础的具体案情，但这一处理模式反映了它

所确认的一般性原则：合同当事人能够被约定的事项拘束，而对此修改只有通过他们的合

意才能实现。

中世纪晚期的法学家对于 Ｄ．１６．３．１．６中的措辞“合同允许在双方的合意的基础上

增加一个条款”，以及 Ｄ．５０．１７．２３中的措辞“为合同补充一个条款”进行了一般化的论

述，坚持了在合同缔结时所表达出的合意具有中心地位的立场，其目的在于产生的债务必

须被良好地履行。现代法典编纂者重申了这种表达，在民法典中塑造了这一原则：在双方

当事人之间，合同具有“法律的效力”。〔５〕

但这些不意味着罗马法学或者皇帝的顾问委员会忽略突发情事对合同的影响，虽然

这些解决的方法还没有形成统一的类型，只有到了后来的法学发展中，将之称为“情事

不变”，或者用更为现代的术语来说是“条件”或者“不可预见”。〔６〕

如同我们所看到的，在罗马法的经验中这一现象是非常复杂的，法学家所提供的解决

方式时常需要依赖对“契约严守”和“情事不变”之间对立与平衡关系的持续考量。要明

了这一点，就必须对于文献中不同的案例有一个整体了解，但需要注意的是，不能把罗马

法的解决之道，与后来的法学在此基础之上发展出的理论成果相混淆。

二　罗马法中的履行不能与突发情事

我们的研究从合同缔结后意外情事导致履行不能开始。在这种情况下，突然的履行

不能是发生在合同缔结之后，这与自始不能不同，后者阻止了债的产生，如杰尔苏在论述

要式口约时说的，“对于不可能的客体不能产生债”（Ｄ．５０．１７．１８５），这一原则后来被优士

丁尼的法典编纂者进行了一般化的提炼。〔７〕

突发情况导致履行不能，这通常是由不可抗力或者意外事件引起的，而它的后果，合

同和当地习俗都没有规定。在这样的情况下，适用由萨宾和乌尔比安（乌尔比安《萨宾评

注》第２９卷）提出的解决方法，它在优士丁尼的编纂者那里被提升为一个原则，由此使得债

务人从履行中解放出来。文本 Ｄ．５０．１７．２３提到：“与过错无关的导致动物死亡的意外事故，

无需监管的奴隶的逃跑，盗窃、暴动、火灾、水灾，敌人的袭击，没有人要对此承担责任。”〔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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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民法典》１１３４条第１款，１８６５年《意大利民法典》第１１２３第１款以及１９４２年《意大利民法典》第 １３７２条
第１款。参见 Ｚｉｍｍｅｒｍａｎｎ，ＴｈｅＬａｗｏｆ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ｔ．，３６０，ａｐｒｏｐｏｓｉｔｏｄｉＤ．１６．３．１．６。
关于这一类型的历史形成参见 Ｌａｎｄｉ，Ｉｎｄｅｒｏｇａｂｉｌｉｔàｄｅｌｌ’ａｕｔｏｎｏｍｉａｐｒｉｖａｔａｃｉｔ．，８９ｓｓ．。关于它的历史形成参见

Ｒ．Ｃａｒｄｉｌｌｉ，《Ｂｏｎａｆｉｄｅｓ》ｔｒａｓｔｏｒｉａｅｓｉｓｔｅｍａ２，Ｔｏｒｉｎｏ２０１０，１８４ｓｓ．。

参见 Ｍ．Ｔａｌａｍａｎｃａ，Ｉｓｔｉｔｕｚｉｏｎｉｄｉｄｉｒｉｔｔｏｒｏｍａｎｏ，Ｍｉｌａｎｏ１９９０，５１８ｓ．；Ｍ．Ｍａｒｒｏｎｅ，Ｉｓｔｉｔｕｚｉｏｎｉｄｉｄｉｒｉｔｔｏｒｏｍａｎｏ３，

Ｐａｌｅｒｍｏ２００６，４１５ｓ．；Ａ．Ｃｏｒｂｉｎｏ，Ｄｉｒｉｔｔｏｐｒｉｖａｔｏｒｏｍａｎｏ．Ｃｏｎｔｅｓｔｉｆｏｎｄａｍｅｎｔｉ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２，Ｐａｄｏｖａ２０１２，６１９ｅ６３０．
关于不同合同类型的两种事件的区分以及 Ｄ．５０．１７．２３中规则的形成参见 Ｃａｒｄｉｌｌｉ，Ｌ’ｏｂｂｌｉｇａｚｉｏｎｅｄｉ《ｐｒａｅｓｔａｒｅ》
ｃｉｔ．，４１５ｓｓ．，４７４ｓｓ．。



但这一规则并非在所有的情况下都有效，因为在不同合同类型的法定内容、当事人的约定

或者习惯的规定中，不可抗力或者意外事故的风险规则不会让债务人解脱，而是产生使其

承担责任的效力。这种现象出现在罗马法尤其是以诚信原则为基础的租赁和买卖这两种

合同中。

下文我们对于一系列案例进行分析，并尝试进行类型化的划分。〔９〕

（一）突发情事和基于合同类型的风险分配

在一些涉及到土地租赁的案件中，法学家按照这种合同类型自身的法定内容，把不可

抗力的风险分配给其中一方。〔１０〕 我们的研究从一个乌尔比安引介的塞尔维·苏尔皮

齐·鲁弗（卒于公元前４３年）著名的关于农地租赁的文本 Ｄ．１９．２．１５．２开始。农地租赁

的期限通常是５年，出租人必须保证土地能够得到完满利用而承租人必须每年支付租金。

“如果灾难性的暴风雨突然来临，让我们看看出租人应该为承租人承担什么。塞尔维承

认所有权人应该对承租人可能遭遇的不可抗力负责，如同河水，各种鸟类……或者敌人入

侵。如果瑕疵发生于物自身，这些是承租人应承受的损失，比如葡萄酒变成醋，农作物由

于虫害和野草而毁坏……但如果土地由于地震而损坏，一无所留，这只是对所有权人的损

害，事实上，应该保证承租人能够用益土地。”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法学家把合同没有规定的突发情事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类是存在

着不能阻挡的外力，这必须由出租人承担，他必须保证承租人对农地圆满地使用收益以及

土地具有出产孳息的能力；第二种类型是内在于承租人对农地进行使用收益中的瑕疵，这

由承租人承担。〔１１〕 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租人和承租人的风险承担会发生财产上的后果，

虽然这一文本没有说明，但可以从另一个证据中看到，阿富里坎（公元 ２世纪中叶）在文

本 Ｄ．１９．２．３３中提到：“如果我把一块土地出租，后来它被征收了，（尤里安说）你应该对

我提起的承租之诉负责，因为没有依照允诺让我用益土地，虽然这不是因为你的阻挠。同

样地，（尤里安）也承认如果我把正在建造的房屋出租，但后来土地发生塌方，我也必须对

此负责……因此，基于租赁的规则情况是相似的，在这种情况下，你应该把这段时间我已

向你支付的租金还给我，因为我不能从土地或房子中获利。”

在两种情形中，法学家首先提到的都是导师尤里安的解决方案，随后再补充自己的想

法。第一个是关于农地租赁，在合同缔结后的某个时候该土地被征收了。突发的情事是

源于公共权威行为，它命令将出租人之物的征收（可能是由于对犯罪的处罚）根据塞尔维

此前的看法，尤里安把突发情事的风险分配给出租人，他应该对承租人基于租赁合同提起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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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１０〕

〔１１〕

对此的全面研究，参见 Ａ．Ｐｅｔｒｕｃｃｉ，Ｉｌｐｒｉｎｃｉｐｉｏｐａｃｔａｓｕｎｔｓｅｒｖａｎｄａｅｄｉｌｍｕｔａｍｅｎｔｏｓｕｃｃｅｓｓｉｖｏｄｅｌｌｅｃｉｒｃｏｓｔａｎｚｅｃｏｎｔｒａｔ
ｔｕａｌｉ：ｂｒｅｖｅｑｕａｄｒｏｄｅｌｌ’ｅｓｐｅｒｉｅｎｚａｄｅｌｄｉｒｉｔｔｏｒｏｍａｎｏ，ｉｎＰａｃｔａｓｕｎｔｓｅｒｖａｎｄａｙｒｅｂｕｓｓｉｃｓｔａｎｔｉｂｕｓｃｉｔ．，１９ｓｓ．。
参见 Ｃａｎｎａｔａ，Ｓｕｌｐｒｏｂｌｅｍａｄｅｌｌａｒｅｓｐｏｎｓａｂｉｌｉｔàｃｏｎｔｒａｔｔｕａｌｅｃｉｔ．，８２ｓｓ．Ｎｅｌｌａ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ｐｒｏｓｐｅｔｔｉｖａｃｈｅｑｕｉｉｎｔｅｒｅｓｓａｖ．
ｌｅ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ｚｉｏｎｉｄｉＰ．Ｐｉｃｈｏｎｎａｚ，“Ｆｒｏｍｃｌａｕｓｕｌａｒｅｂｕｓｓｉｃｓｔａｎｔｉｂｕｓｔｏｈａｒｄｓｈｉｐ：ａｓｐｅｃｔｓｏｆｔｈｅ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ｊｕｄｇｅ’ｓ
ｒｏｌｅ”，ｉｎＦｕｎｄａｍｉｎａ：Ａ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Ｌｅｇ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１７，２０１１，１２７ｓ．。
对于文章的具体评析以及一些相关问题的处理参见 Ｒ．Ｆｉｏｒｉ，Ｌａｄｅｆｉｎｉｚｉｏｎｅｄｅｌｌａｌｏｃａｔｉｏ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ｏ，Ｎａｐｏｌｉ１９９９，８０
ｓｓ．ｅＢｏｎａｆｉｄｅｓ．Ｆｏｒｍａｚｉｏｎｅ，ｅｓｅｃｕｚｉｏｎｅｅ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ｚｉｏｎｅｄｅｌｃｏｎｔｒａｔｔｏｎｅｌｌａｔｒａｄｉｚｉｏｎｅｃｉｖｉｌｉｓｔｉｃａ，ｉｎＭｏｄｅｌｌｉｔｅｏｒｉｃｉｅ
ｍｅｔｏｄｏｌｏｇｉｃｉｎｅｌｌａｓｔｏｒｉａｄｅｌｄｉｒｉｔｔｏｐｒｉｖａｔｏＩＶ，Ｎａｐｏｌｉ２０１１，１４８ｓｓ．；ｏｓｓｅｒｖａｚｉｏｎｉｄｉｒｉｌｉｅｖｏｓｉｔｒｏｖａｎｏａｎｃｈｅｉｎＲ．Ｃａｒｄｉｌ

ｌｉ，《Ｂｏｎａｆｉｄｅｓ》ｔｒａｓｔｏｒｉａｅｓｉｓｔｅｍａ２ｃｉｔ．，１９７ｓｓ．ｅＣａｎｎａｔａ，Ｓｕｌｐｒｏｂｌｅｍａｄｅｌｌａｒｅｓｐｏｎｓａｂｉｌｉｔàｃｏｎｔｒａｔｔｕａｌｅｃｉｔ．，８７ｓ．。



的诉讼负责。第二种情况里，出租的客体是尚在修建的多层房屋，进行建筑的地方发生塌

方，在这种情况下，突发情事的风险也是由出租人负责。〔１２〕 阿富里坎的评注同样显示了

对这种土地租赁的风险如何进行分配：出租人应该归还其已经得到的租金，因为这段时

间，承租人不能从农地或者建筑中获利。

（二）突发情事与合同条款的重新协商

在其他的案例中，合同当事人约定了突发情事导致履行不能的处理方法，在这种情况

下，他们同意对原来的合同条件进行重新协商。我们可以在《学说汇纂》中一个著名的文

本中看到，在为期数年的农地租赁合同中，突发情事影响了承租人履行租金给付之债，这

导致出租人给付义务被免除。在文本 Ｄ．１９．２．１５中，乌尔比安（《告示评注》第 ３２卷）提

到了帕比尼安的观点：“帕比尼安在《解答集》第４卷中提到，如果出租人由于土地贫瘠的

原因，已经免除了一年的租金，在后来几年中，获得一次大丰收，免除并不能阻碍所有权人

要求已被免除的这一年的全部租金……即便所有权人以赠与的方式免除了这一年的租

金，应该公平地认为，这不是一个赠与而是一个和解。相反的情况是，如果是对租赁期最

后一年进行免除呢？应该认为，即便前几年是丰收的，出租人也该知道最后一年的租金不

能计算在内。”合同缔结后的突发情事可能是坏的年成，或者是内在于承租人生产活动的

不可抗力（见前文 Ｄ．１９．２．１５．２）。对此，帕比尼安认为出租人应该免除承租人这一年的

租金，但如果后续的年份有大丰收的话，应该返还免除的租金。抛开这种解决方法的难

处，即对后续年份收成的判断不谈，这里要强调的是，法学家认为出租人对租金的免除是

一种广义上的与承租人达成的和解合意而不是赠与。〔１３〕

即便可以假设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对于最后一年突发事件的风险分配（除了土地贫

瘠还有第三人对土地造成的火灾等等，在后续的Ｄ．１９．２．１５．３文本提到〔１４〕），达成了一个

免除债务的和解协议，乌尔比安在 Ｄ．１９．２．１５．７中，仍然要对租金免除的内容和限制进

行精细化处理：“在每一个对于前述原因的债务免除的计算中，承租人获得的不是对于利

益的损害赔偿，而是一种租金给付的豁免：也就是说不包括对土地上种子的损害。”法学

家认为债务免除应该具有部分免除的特征，仅仅与坏的年成相适应，这排除了承租人获得

对于自己利益全额补偿的可能性，比如种子的损失。〔１５〕

从以上两个文本可以看出，它与契约严守的原则形成了鲜明反差。契约严守要求即

便出现突发情事，出租人仍然必须支付租赁期所有的租金。但显然这里的救济方式是针

对突发情事对合同条款进行重新协商，双方达成一个部分免除租金的和解。这一救济方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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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对于这一文本的深化，参见 Ｆｉｏｒｉ，Ｌａｄｅｆｉｎｉｚｉｏｎｅｃｉｔ．（ｎｔ．１１），２３０ｓｓ．；Ｃａｎｎａｔａ，Ｓｕｌｐｒｏｂｌｅｍａｃｉｔ．，８９ｓｓ．ｅＣａｒｄｉｌ

ｌｉ，《Ｂｏｎａｆｉｄｅｓ》ｔｒａｓｔｏｒｉａｅｓｉｓｔｅｍａ２ｃｉｔ．，１９９ｓｓ．ＡｄｄｅａｎｃｈｅＬ．Ｖａｃｃａ，Ｂｕｏｎａｆｅｄｅｅｓｉｎａｌｌａｇｍａｃｏｎｔｒａｔｔｕａｌｅ．Ｉｌｒｕｏｌｏ
ｄｅｌｌａｂｕｏｎａｆｅｄｅｏｇｇｅｔｔｉｖａｎｅｌｌ’ｅｓｐｅｒｉｅｎｚａｇｉｕｒｉｄｉｃａｓｔｏｒｉｃａｅ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ｎｅａ．ＡｔｔｉＣｏｎｖｅｇｎｏｉｎｏｎｏｒｅｄｉＡ．Ｂｕｒｄｅｓｅ２００１
（ａｃｕｒａｄｉＬ．Ｇａｒｏｆａｌｏ）ＩＶ，Ｐａｄｏｖａ２００３，３４７ｓｓ．。
对于同样视角下这个文本的分析参见 Ｐｉｃｈｏｎｎａｚ，Ｆｒｏｍｃｌａｕｓｕｌａｒｅｂｕｓｓｉｃｓｔａｎｔｉｂｕｓｔｏｈａｒｄｓｈｉｐｃｉｔ．，１３０ｓｓ．；Ｃａｒｄｉｌ

ｌｉ，《Ｂｏｎａｆｉｄｅｓ》２ｃｉｔ．，２０２ｓ．Ｓｏｔｔｏｉｌｐｒｏｆｉｌｏｄｅｌｌａｒｉｍｅｓｓｉｏｎｅｄｅｌｃａｎｏｎｅ，ｉｎｖｅｃｅ，ｃｆｒ．Ｌ．ＣａｐｏｇｒｏｓｓｉＣｏｌｏｇｎｅｓｉ，Ｒｅｍｉｓｓｉｏ
ｍｅｒｃｅｄｉｓ，Ｎａｐｏｌｉ２００５，７７ｓｓ．，ｃｏｎｃｉｔａｚｉｏｎｅｄｉａｌｔｒａ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ｆｉａ。
Ｄ．１９．２．１５．３．
参见 ＣａｐｏｇｒｏｓｓｉＣｏｌｏｇｎｅｓｉ，Ｒｅｍｉｓｓｉｏｍｅｒｃｅｄｉｓｃｉｔ．，６８ｓ．。



法，被法学家谨慎地进行了限制，这表明对于突发情事的救济需要必要的平衡，而不是掏

空租赁合同的全部内容。

（三）突发情事与合同或者地方习俗中的相关规定

在其他的文本中存在着这样一些调整方式，它们背离了对突发情事法定的救济方式，

既没有依据合同类型的风险分配规则，也没有对合同条款进行重新协商，而是依据合同缔

结地或者说行省的习俗。

最后两种可能性出现在公元３世纪皇帝的谕令中，它要解决的是对于农地出租的租

金免除问题。〔１６〕 正如我们能从亚历山大·塞维鲁斯皇帝在公元 ２３１年的敕答 Ｃ．４．６５．８

的开始部分所看到的：“你出租了土地并且每年收取一笔租金，对于暴风雨或者其他自然

环境的损害问题，租赁合同中没有明确约定而地区的习惯法也没规定，你应该承担这一责

任。如果坏年成的租金不能从丰收的年成中得到补偿……”这一文本再次涉及到长期农

地租赁中对于各种不可抗力的风险分配以及好坏年成的补偿问题。这里强调的不是敕答

中提出的解决方法，而是它的地位只是从属于合同的明示协议或者某一地区的习俗，皇帝

的干涉仅仅是对合同当事人约定以及当地习俗的一个补充。

（四）突发情事和合同履行中的诚信原则

为了保证在突发情事导致无法履行时，合同之债能维持其双务性，法学家和皇帝的谕

令都承认诚信原则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最有意义的例子也是关于租赁和买卖，两者都

是以客观诚信为基础的双务合意合同。这一要素具有整合和重新平衡合同双方的意愿以

及合同类型中法定内容的功能，使得双方当事人承担默示的由于突发情事导致对待给付

之债履行不能的风险。〔１７〕

第一个例子是来源于拉贝奥的遗作文本，由雅沃伦作的摘要（《拉贝奥遗作集第 ４

卷》雅沃伦摘录）并收录在 Ｄ．１９．１．５０中，其中提到：“诚信原则不能容忍，基于某项法律

的恩惠，买方在交付前停止履行支付价金的义务，卖家要被迫交付并且被剥夺其物。相

反，占有的移转才使得卖方正当地失去此物，在他要再次出售给别人时，买家能够对物的

出售和交付提出抗辩……”法学家要解决的问题是这样的：双方缔结了一个土地买卖合

同，在履行各自的义务前，突然有一个法令，土地要被强制交付给退伍的老兵，由此解除了

买方给付价金的义务。在这种突发情事中，法学家认为，作为买卖合同基础的诚信原则不

允许变更给付之间的双务性，卖方也不必交付土地以及所有权；如果土地的占有被交付给

买方，卖方应该承担灭失的风险，如果卖方要再出售，买方可以对出卖物的交付提出

抗辩。〔１８〕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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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一文本的研究参见ＣａｐｏｇｒｏｓｓｉＣｏｌｏｇｎｅｓｉ，Ｒｅｍｉｓｓｉｏｍｅｒｃｅｄｉｓｃｉｔ．，８７ｓｓ．Ｐｕｎｔｕａｌｉｏｓｓｅｒｖａｚｉｏｎｉｓｉｔｒｏｖａｎｏａｎｃｈｅｉｎ
Ｐｉｃｈｏｎｎａｚ，Ｆｒｏｍｃｌａｕｓｕｌａｒｅｂｕｓｓｉｃｓｔａｎｔｉｂｕｓｔｏｈａｒｄｓｈｉｐｃｉｔ．，１３２。

最近以来的研究参见 Ｃａｒｄｉｌｌｉ，《Ｂｏｎａｆｉｄｅｓ》２ｃｉｔ．，３ｓｓ．，１９７ｓｓ．ｅｄｉＦｉｏｒｉ，Ｂｏｎａｆｉｄｅｓｃｉｔ．，１４５ｓｓ．；对于农地租赁
也参见 Ｌ．ＣａｐｏｇｒｏｓｓｉＣｏｌｏｇｎｅｓｉ，Ａｉｍａｒｇｉｎｉｄｅｌｌａｐｒｏｐｒｉｅｔàｆｏｎｄｉａｒｉａ，Ｒｏｍａ１９９８，２１７ｓ．。
对该文本的深刻分析参见 Ｍ．Ｔａｌａｍａｎｃａ，Ｌｅｘｅｄ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ｉｎＬａｂ．４ｐｏｓｔ．ａＩａｖ．ｅｐｉｔ．ｉｎＤ．１９．１．５０，ｉｎＮｏｚｉｏｎｅ
ｆｏｒｍａｚｉｏｎｅｅ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ｚｉｏｎｅｄｅｌｄｉｒｉｔｔｏ．ＲｉｃｅｒｃｈｅｄｅｄｉｃａｔｅａＦ．ＧａｌｌｏＩＩ，Ｎａｐｏｌｉ１９９７，３５３ｓｓ．；Ｖａｃｃａ，Ｂｕｏｎａｆｅｄｅｅｓｉｎａｌ

ｌａｇｍａｃｏｎｔｒａｔｔｕａｌｅｃｉｔ．，３３１ｓｓ．，Ｃａｒｄｉｌｌｉ，《Ｂｏｎａｆｉｄｅｓ》２ｃｉｔ．，５５ｓｓ．，Ｆｉｏｒｉ，Ｂｏｎａｆｉｄｅｓｃｉｔ．，１６１ｓｓ．，ｃｏｎａｌｔｒａｂｉｂ
ｌｉｏｇｒａｆｉａ。



在拉贝奥看来，根据卖方是否交付土地存在着不同的解决方法。事实上，如果突发情

事尚未完成（比如强制拍卖土地的法令还未生效），法学家并没有适用“卖家自负风险”的

原则，即根据买卖合同的规定，不可归责于卖方的标的物丧失的风险是由买方承担。相

反，拉贝奥选择了适用诚信原则作为衡量对于被突发情事改变了给付义务平衡性容忍度

的标准，超过这一容忍度，给付的平衡需要被重新调整。因此在本案中 ，卖家被豁免履行

义务而合同也被解除。相反，如果占有移转已经发生，那么解决的方法正相反：合同产生

效力，而卖家必须忍受在没有对待收益情况下物的丧失。

在有关论述中，这一文本引发了两个紧密联系的思考：第一是卖家在突发情事中的不

同境遇是根据其是否完成履行而进行判断的。显然，法学家依照突发事件发生的时机，赋

予卖家不同的效力：如果交付出售土地的义务已经完成，那么卖家承担突发事件的风险而

买家支付价金的义务被豁免。对我来说最为合理的解释是，〔１９〕对待给付义务并存保持了

在诚信原则基础上对待给付之间的依赖关系，在物的交付完成导致一方债务消灭与牵连

性的消失，而既存的另一个债（交付价金）也随之消灭。

第二种思考是在履行之前，诚信原则确认的对待给付平衡的作用与依照买卖合同自

身的风险分配规则（即买方自负风险）这两者的协调问题。确实，拉贝奥知道并且适用过

买卖合同中的风险分配规则，〔２０〕但在这里没有适用，可能是因为认为强制买卖（或者说征

收）与不可抗力或意外事故决定了购买物的“灭失”是不同的。因此，可以对突发情事作

这样的评价：其中一些隐含着由买方承担的风险，另一些则是通过诚信合同重新恢复合同

双务性的平衡。后一种作法与法学家（或者收集了他们思想的人）将这种适用的方法抽

象化的努力有关，尝试着超越个案将诚信原则作为一种对于突然情事容忍程度的判断

标准。

我们现在转向下面两个案例，合同缔结后的突发情事引起一方当事人履行中不可预

见的负担，并且提出了诚信原则对于双方状况的再平衡功能以及排除不当得利。〔２１〕 这涉

及到阿富里坎（《问题集》第８卷）的一个文本 Ｄ．１９．２．３５ｐｒ，以及亚历山大·塞维鲁斯皇

帝的一个敕答 Ｃ．４．６５．８。

塞尔维·苏尔皮齐对于农地租赁作出一个区分，一个多层未完工的建筑被出租，如果

发生了意外事件使得建筑损害需要重建，这阻碍了出租人的用益。他是这样论述的：“这

一区别是由塞尔维引入并且得到了所有法学家的支持。如果所有权人对已经出租房屋的

最高几层进行全部重修，这妨碍了承租人的用益，需要衡量拆除是否必要……应该认为在

土地出租给他人用益并且合同的缔结是基于诚信原则的情况下，我们认为可以利用这一

区别……”因此，如果为了重修房屋，所有权人已经开始拆除全部出租的建筑，在重修期

间承租人的用益受到妨碍，需要检验拆除的必要性，以便补偿缔结了诚信合同的承租人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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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

〔２０〕

〔２１〕

特别参见 Ｇａｌｌｏ，Ｓｙｎａｌｌａｇｍａｅ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ｃｉｔ．Ｉ，７１ｓｓ．ｅＩＩ，２１９ｓ．；实际上具有同样想法的是，参见 Ｔａｌａｍａｎｃａ，Ｌｅｘ
ｅｄ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ｃｉｔ．，３９８ｓｓ．，Ｖａｃｃａ，Ｂｕｏｎａｆｅｄｅｅｓｉｎａｌｌａｇｍａｃｏｎｔｒａｔｔｕａｌｅｃｉｔ．，３４４ｅＦｉｏｒｉ，Ｂｏｎａｆｉｄｅｓｃｉｔ．，１６２ｓ．。

参见如 Ｄ．１９．１．５４ｐｒ．ｅＤ．１９．１．１３．２２．对于这一论证也参见 Ｃａｒｄｉｌｌｉ，《Ｂｏｎａｆｉｄｅｓ》２ｃｉｔ．，５７ｓ．，包含了关于这
一论题的书目。

参见 Ｃａｒｄｉｌｌｉ，《Ｂｏｎａｆｉｄｅｓ》２ｃｉｔ．，６１ｓｓ．，Ｖａｃｃａ，Ｂｕｏｎａｆｅｄｅｅｓｉｎａｌｌａｇｍａｃｏｎｔｒａｔｔｕａｌｅｃｉｔ．，３４７ｓｓ．。



到的损害。〔２２〕 如果为了重建而拆除建筑是必要的，那么出租人应该把租金归还于承租

人，因为他在这段时间没有使用它，否则他的债务负担就会过重。相反，如果不存在拆除

的必要性，出租人应该补偿他由于没有享用建筑而受到的损失。不同的解决方法是与内

在于租赁合同的诚信原则有着密切联系。

诚信原则如滤网一般对突发事件的效果（已出租建筑的拆除与重建）进行衡量，以保

证双方互负之债的平衡。事实上，在剥夺承租人对于建筑物的用益后，要求他支付同样的

租金是过于沉重的负担。需要对拆除建筑的原因进行衡量：如果出租人的拆除并使其债

务的履行处于临时悬置状态是必要的，诚信原则的适用带来了一个相应的效果，承租人的

价金给付同样被悬置（即被免除或者返还），这不需要解除合同就足以应付突发情事。如

果是一个非必要的拆除，它剥夺了承租人对房屋进行用益的权利，构成了出租人的债务不

履行，会引起合同的解除和出租人的损害赔偿责任。

亚历山大·塞维鲁斯皇帝的顾问委员会在Ｃ．４．６５．８中提出，根据土地出租合同的规

定，如果合同双方没有约定意外事故所导致的风险分配规则，没有坏年成和好年成的补

偿，也没有当地习俗的调整，那就如此解决承租人所遭遇的问题：“在没有合意规定以及

习俗的情况下，可以要求依照诚信原则进行考量，并按照这一标准在诉讼中进行裁判。”

由此可见，皇帝的解决方法是赋予作为合同基础的客观诚信以核心地位，要求法官在审判

中予以适用。这意味着没有受到合同和习俗调整的暴风雨和其他自然的突发情事的风险

分配，可以通过诚信原则进行解决，由此承租人不用承担过重的租金义务。毫无疑问，这

种主张是与前文中塞维鲁·苏尔皮丘斯·鲁弗所提出的内在于农地租赁合同的风险分配

规则相冲突的。根据这种想法，实际上不可抗力所导致的意外事故应该由出租人承担，他

必须承受不能保证承租人全面享用农地的风险，虽然这种突发情事不能归责于合同双方，

而内在于耕作行为的风险，则是由承租人承担。事实上，正如现代学理所尖锐揭示的，〔２３〕

这一制度不能自发地启动，只能在个案中通过诚信原则予以估量或者矫正。这种推论也

体现在罗马法学家的思想中，在亚历山大·塞维鲁斯的敕答中得到了承认，并将之上升到

一个原则的高度，这自然会影响到司法裁判。Ｃ．４．６５．８提出的解决方法强调的另一面是

要求法官的介入，基于诚信原则，按照对待给付之债的双务性，给予法官对于突发情事进

行裁量的权力。

（五）突发事件与财产分配原因的关系

从罗马法文本中引发的另一个问题是，在一些案例中，突发事件没有导致履行不能，

但使得之前的财产给付原因丧失，这构成了无因给付。我不想在此讨论罗马法文本中不

同含义的“ｃａｕｓａ”，〔２４〕也不讨论关于它的现代理论，〔２５〕对我来说只要考虑一个有关突发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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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２３〕

〔２４〕

〔２５〕

与风险和责任问题相关的文本参见 Ｃａｎｎａｔａ，Ｓｕｌｐｒｏｂｌｅｍａｄｅｌｌａｒｅｓｐｏｎｓａｂｉｌｉｔàｃｉｔ．，９０ｓ．。

参见 Ｃａｒｄｉｌｌｉ，《Ｂｏｎａｆｉｄｅｓ》２ｃｉｔ．，２０１ｓｓ．。
参见 Ｔ．ＤａｌｌａＭａｓｓａｒａ，Ａｌｌｅｏｒｉｇｉｎｉｄｅｌｌａｃａｕｓａｄｅｌｃｏｎｔｒａｔｔｏ．Ｅｌａｂｏｒａｚｉｏｎｅｄｉｕｎｃｏｎｃｅｔｔｏｎｅｌｌａｇｉｕｒｉｓｐｒｕｄｅｎｚａｃｌａｓｓｉｃａ，
Ｐａｄｏｖａ２００４，４１ｓｓ．。
参见 Ａ．ＧｕｚｍáｎＢｒｉｔｏ，Ｃａｕｓａｄｅｌｃｏｎｔｒａｔｏｙｃａｕｓａｄｅｌａｏｂｌｉｇａｃｉóｎｅｎｌａｄｏｇｍáｔｉｃａｄｅｌｏｓｊｕｒｉｓｔａｓｒｏｍａｎｏｓ，ｍｅｄｉｅｖａｌｅｓｙ
ｍｏｄｅｒｎｏｓｙｅｎｌａｃｏｄｉｆｉｃａｃｉóｎｅｕｒｏｐｅａｙ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ａ，ｉｎＲｅｖｉｓｔａｄｅＥｓｔｕｄｉｏｓＨｉｓｔóｒｉｃｏＪｕｒíｄｉｃｏｓ２３，２００１，２０９ｓｓ．。



事的著名文本就足够了。乌尔比安在《告示评注》第 ３２卷 Ｄ．１２．７．２中也进行了阐述。

案情是这样的：一个洗衣工遗失了待清洗的衣服，被所有权人提起诉讼，他支付了衣服的

价金。后来所有权人重新找到衣服，此时洗衣工可以根据何种诉讼要求返还衣服价金。１

世纪的法学家卡修斯·隆琴提出了两个可供选择的诉讼：要求返还的诉讼是源于劳务出

租或者是无因给付的返还之诉，而３世纪初的法学家乌尔比安认为，洗衣工毫无疑问可以

提起第一种诉讼，而对于第二种诉讼存在疑问，因为衣服已经失去了，但这一疑问得到了

肯定的答复，衣服的找到导致支付的价款变得没有原因，所以可以给予返还之诉。这个文

本非常有名，也是现代理论进行深入研究的对象，〔２６〕１９世纪中叶的温德莎伊德是他们中

的一个代表，他由此建构了条件理论。〔２７〕

我们感兴趣的是罗马法的内容，尤其是两位法学家卡修斯·隆琴和乌尔比安对于合

同之债中，一方由于不履行而进行赔偿后出现意外情事的处理和调整。洗衣工和所有权

人缔结了清洗衣服的劳务租赁合同，这些衣服被抢劫了或者不见了；因此洗衣工对于归还

衣服之债处于履行不能状态，并向所有权人支付了等价的金钱。后来发生了找到衣服的

意外情形，合逻辑的结果是要求所有权人返还洗衣工支付的金钱。两位法学家之间的讨

论，为要求所有权人返还提供了技术手段，并且在各自的时代中，这种思想转化为裁判官

告示规定的两种诉讼令状的选择。卡修斯的解决方法是允许在返还之诉和承租之诉中进

行选择。卡修斯是萨宾学派的创始人之一，这一思路对于了解公元前 １世纪到 ２世纪的

法学思想以及萨宾学派的想法具有重要的意义。根据这种想法，所有缺乏正当原因的财

产分配都使得另一方提起返还之诉是合法的。此诉也可以针对特殊合同提起。由此，缺

乏正当的收益原因使得人们可以提起返还之诉。〔２８〕 乌尔比安的解决方法是一个更为复

杂的推理，虽然从实际来看他的结论和卡修斯并没有区别。对于洗衣工被授予返还已支

付价金的合同之诉，但没有授予返还之诉，因为支出的金钱相当于失去衣服的对价。后一

种诉讼仅仅在构成无因给付的情况下才能适用。在本案具体情况的分析中，因为衣服找

到了，所以可能适用。

因此，两位法学家的理论立场在原则上是不同的，在卡修斯看来只要没有财产分配的

正当原因就可以提起返还之诉，只要在某一时刻缺乏原因被证实即可；对于乌尔比安来

说，财产分配完成的时间点是至关重要的，以便判断是否构成非债清偿：如果在这一时刻

存在着原因，那么不能提本诉，因为给付并非是没有原因的。在 Ｄ．１２．７．２的情况中，两

种想法最终汇合了，虽然对乌尔比安来说衣服找到是后于这个时刻的，但经过一番周折，

他还是承认这是相似于原因自始缺乏的情形。

即便在优士丁尼时代，根据不同的目的创设了不同类型的返还之诉，但仍然保留了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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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

〔２７〕

〔２８〕

参见 Ａ．Ｓａｃｃｏｃｃｉｏ，Ｓｉｃｅｒｔｕｍｐｅｔｅｔｕｒ．Ｄａｌｌａｃｏｎｄｉｃｔｉｏｄｅｉｖｅｔｅｒｅｓａｌｌａｃｏｎｄｉｃｔｉｏｎｅｓｇｉｕｓｔｉｎｉａｎｅｅ，Ｍｉｌａｎｏ２００２，２１５ｓｓ．ｅ

５２９ｓｓ．，ｃｏｎｉｎｄｉｃａｚｉｏｎｅｄｅｌｌａｐｒｅｃｅｄｅｎｔｅ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ｆｉａ，ｅＣａｒｄｉｌｌｉ，《Ｂｏｎａｆｉｄｅｓ》２ｃｉｔ．，１８８ｓ．。
Ｂ．Ｗｉｎｄｓｃｈｅｉｄ，ＤｉｅＬｅｈｒｅｄｅｓｒｍｉｓｃｈｅｎＲｅｃｈｔｓｖｏｎｄｅｒＶｏｒａｕｓｓｅｔｚｕｎｇ，ｒｉｐｕｂｂｌｉｃａｔｏｉｎＡｎｔｉｑｕａ（ｃｏｌｌａｎａｄｉｒｅｔｔａｄａＬ．Ｌａ
ｂｒｕｎａ）２９，Ｎａｐｏｌｉ１９８２，１２ｓ．
萨宾和杰尔苏都遵循这一理论，这可以在乌尔比安的文本中看到。Ｕｌｐｉａｎｏ１８ａｄＳａｂ．Ｄ．１２．５．６：ＰｅｒｐｅｔｕｏＳａｂｉｎｕｓ
ｐｒｏｂａｖｉｔｖｅｔｅｒｕｍｏｐｉｎｉｏｎｅｍｅｘｉｓｔｉｍａｎｔｉｕｍｉｄ，ｑｕｏｄｅｘｉｎｉｕｓｔａｃａｕｓａａｐｕｄａｌｉｑｕｅｍｓｉｔ，ｐｏｓｓｅｃｏｎｄｉｃｉ：ｉｎｑｕａｓｅｎｔｅｎｔｉａｅｔｉａｍ
Ｃｅｌｓｕｓｅｓｔ．参见 Ｓａｃｃｏｃｃｉｏ，Ｓｉｃｅｒｔｕｍｐｅｔｅｔｕｒｃｉｔ．，９８ｓｓ．，２０４ｓｓ．



产分配原因要件的重要地位。如果基于某一前提完成给付，那么给付随后必须实现，相

反，如果没有财产移转的原因（Ｄ．１２．７ｅＣ．４．９）就不应该实现之（Ｄ．１２．６ｅＣ．４．６）。它

以一种残余的方式保留这一要件，如果存在着其他原因（比如说不存在债务，但存在违反

道德和不正当的原因）不能要求返还。〔２９〕 调整合同缔结后突发情事现象的诸多标准显然

是作为现实或者允诺给付的原因，足以构成一个平衡合同当事人之间财产状态的理想机

制，允许不利益方解除合同的要求。在这种模式中，突发情事可能使得一方当事人的所得

构成不当得利，排除了他获得财产的正当性。由于缺乏原因，可以通过返还之诉取回已支

付的价金。

（六）突发情事和合同当事人的身份状态

这一部分的内容，我这里的讨论只是点到为止，因为这些文本已经被大量讨

论过了。〔３０〕

第一个文本包含在 Ｄ．４６．３．３８ｐｒ．（阿富里坎《问题集》第 ７卷）中，它讨论到一个要

式口约，其中允诺方答应向要式口约人或者一个连带债权人履行，在合同缔结后，后者的

身份发生改变（比如失去了自权人或者自由人身份），造成履行不能的后果。因此，对于

当事人之间通过要式口约缔结的合同，根据法学家尤里安的主张（被他的学生阿富里坎

所收录），其中应该隐含着这样的条件：连带债权人能够保持在合同缔结时同样的身份。

“如果某人通过要式口约允诺可以向他或提兹（Ｔｉｚｉｏ）给付，尤里安认为可以向提兹履行，

只要他保持着与缔结合同时同样的身份；否则……就不能正确地向他履行，事实上，默示

地认为有一个条件内在于要式口约中，‘提兹应保持同样的身份’。”

第二个文本收录在 Ｄ．１２．４．８（内拉蒂《羊皮纸文稿》）中，是关于嫁资的设定。婚姻

按照约定缔结后，由于配偶一方的年龄问题使其变为无效。依照公元前 １世纪法学家塞

尔维·苏尔皮齐·鲁弗的观点，婚姻无效时，在任何情况下可以要求返还已经设立的嫁

资，而一个世纪之后的法学家内拉蒂认为，只有在无效婚姻停止之后才能要求返还：事实

上，如果婚姻延续下去达到了法定年龄，是不能允许返还的。只有在以下的情况中才能确

定解决的方法：或者有瑕疵的婚姻变为有效，这阻止了返还的请求；或者两个夫妻进行离

婚则可以要求返还。塞尔维在《论嫁资》一书中写道：“如果在这些人中，一方没有达到法

定年龄，但已经缔结了婚约并且同时已经给付了嫁资，在这样的情况下，可以要求返还。

如果双方在达到有效的法定年龄之前进行离婚，能够要求返还已经给付的嫁资，但在婚姻

关系存续期间，不能要求返还……正如没有人能够在婚姻缔结前要求返还嫁资，因此在双

方不愿意使之生效之前，不能要求返还无效婚姻中已给付的嫁资。”

由此可以看到，在第一种情况下，存在着一个并非基于诚信原则的合同，但它可以通

过严法诉讼获得保护，如果发生了突发情事导致债权人之一失去了身份，它是通过一个默

示的合意进行救济，认为其中隐含着这样一个债务履行的合意，只有在债权人合同缔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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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

〔３０〕

对此的深入研究参见 Ｓａｃｃｏｃｃｉｏ，Ｓｉｃｅｒｔｕｍｐｅｔｅｔｕｒｃｉｔ．，５４９ｓｓ．。

参见Ｃａｒｄｉｌｌｉ，《Ｂｏｎａｆｉｄｅｓ》２ｃｉｔ．，１７７ｓｓ．，ｃｏｎｃｉｔａｚｉｏｎｉｄｅｌｌａ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ｅｌｅｔｔｅｒａｔｕｒａ；ｄａｕｌｔｉｍｉｖ．Ａ．Ｃａｓｓａｒｉｎｏ，Ｄｕｅｔｅｓｔｉ
ｄｅｌｌａｇｉｕｒｉｓｐｒｕｄｅｎｚａｒｏｍａｎａａｇｌｉａｌｂｏｒｉｄｅｌｌａｃｌａｕｓｏｌａｒｅｂｕｓｓｉｃｓｔａｎｔｉｂｕｓ，ｉｎＰａｃｔａｓｕｎｔｓｅｒｖａｎｄａｙｒｅｂｕｓｓｉｃｓｔａｎｔｉｂｕｓ．Ｄｅ
ｓａｒｒｏｌｌｏｓａｃｔｕａｌｅｓｃｉｔ．，５５ｓｓ．ｅＬａｎｄｉ，Ｉｎｄｅｒｏｇａｂｉｌｉｔàｄｅｌｌ’ａｕｔｏｎｏｍｉａｐｒｉｖａｔａｃｉｔ．，９１ｓｓ．。



连带债务人的身份得以保持的情况下，才能够实现合同，所以随着条件的改变，合同履行

的可能性也随之消灭。在第二个案例中，通过要式口约设立的嫁资（虽然文本没有说明

这一点）由于发现配偶一方年龄不足导致婚姻无效。后续的突发情事使得合同缔结的前

提消失，不能立即解除合同（用现代术语来说的话）并且返还嫁资，对于悬置的状态，必须

等到瑕疵被补正、婚姻变得有效或者婚姻被解除后才能得到解决。

（七）突发情事与合同的单方解除

下文对于突发情事的研究要和罗马法中一些合同种类的单方解除权联系在一起，虽

然合同并非处于不能履行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适用“无须向不履行的人履行”的原则）。

在文献中两类合同已经证实了存在这样的权利———合伙合同和委托合同。两者都是以诚

信原则为基础，是双务性的或者具有双务性趋势，并且是具有很强的人身性特征的合同关

系：在委托中，成员的意愿对合同的存续是非常重要的，它产生于兄弟关系的束缚之中，而

在委托关系中对于受托人的选择是以信赖为基础。〔３１〕

对于第一类合同，不需要讨论细节我们就可以从法学家的思想中得到确认，社员的解

除权使其合伙之债停止，至少根据主流的观点，也是合伙的解散。〔３２〕 虽然没有提到解除

的权利，但是谈到了关于解除前的利益或者损失分配份额以及关于诈欺解除的后果。〔３３〕

即便对于委托合同来说，它明确规定了委托人和受托人能够解除的限制：只要受托人

还没有开始其工作，委托人可以基于任何原因撤销受托人的职务；〔３４〕受托人开始工作后，

只能在即便放弃也不会影响到委托人自己或者通过他人同样能够完结事务，或者履行没

有给受托人带来损害的情况下才能解除。〔３５〕

在罗马法学中，在这两种合同中存在着一系列导致合法解除的情事：合伙在一定条件

下解散，比如对社员的损害行为，公共利益的动机消失；〔３６〕对委托合同而言，突发的疾病，

对于委托人的严重敌意等等都足以导致合同被解除。〔３７〕 从这些例子可以合理地推论出，

如果突发情事改变了合同的前提，阻碍合同当事人的履行或者使其变得困难，这自然损害

了作为关系基础的诚信原则，那么可以行使解除权。

（八）突发事件和履行困难

最后，是一个关于合同的罗马法文本，它涉及到由于突发情事导致债务人履行困难的

问题。这是公元２世纪法学家魏鲁勒尤斯（Ｖｅｎｕｌｅｉｏ）的文本 Ｄ．４５．１．１３７．４，与受到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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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

〔３２〕

〔３３〕

〔３４〕

〔３５〕

〔３６〕

〔３７〕

对于合伙的一般特征参见 Ｍ．Ｔａｌａｍａｎｃａ，Ｓｏｃｉｅｔàｉｎｇｅｎｅｒａｌｅ（ｄｉｒｉｔｔｏｒｏｍａｎｏ），ｉｎＥＤ．ＸＬＩＩ，Ｍｉｌａｎｏ１９９０，８４４ｓｓ．，

ｅｐｅｒｉｌｍａｎｄａｔｏＣｏｒｂｉｎｏ，Ｄｉｒｉｔｔｏｐｒｉｖａｔｏｒｏｍａｎｏ２ｃｉｔ．，６８３。
对于这一点，文本并不清晰而学理上也有很多争议参见 Ｔａｌａｍａｎｃａ，Ｓｏｃｉｅｔàｉｎｇｅｎｅｒａｌｅ（ｄｉｒｉｔｔｏｒｏｍａｎｏ）ｃｉｔ．，８４５
ｓ．，Ｆ．Ｓ．Ｍｅｉｓｓｅｌ，Ｓｏｃｉｅｔａｓ．ＳｔｒｕｋｔｕｒｕｎｄＴｙｐｅｎｖｉｅｌｆａｌｔｄｅｓｒｍｉｓｃｈｅｎ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ｓｖｅｒｔｒａｇｅｓ，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ａｍＭａｉｎ２００４，６７
ｓｓ．，ｄａｕｌｔｉｍｏ，Ａ．Ｍ．Ｆｌｅｃｋｎｅｒ，ＤｉｅａｎｔｉｋｅＫａｐｉｔａｌｖｅｒｅｉｎｉｇｕｎｇｅｎ，Ｋｌｎ，Ｗｅｉｍａｒ，Ｗｉｅｎ２０１０，３４３ｓ．。
在 Ｄ．１７．２．１４－１８和 Ｄ．１７．２．６５ｐｒ．－８中收录了广泛的决疑式的探讨。
Ｇａｉ３．１５９．
Ｄ．１７．１．２２．１１（Ｐａｕｌ．３２ａｄｅｄ．）．关于委托的解除参见 Ｖ．ＡｒａｎｇｉｏＲｕｉｚ，Ｉｌｍａｎｄａｔｏｉｎｄｉｒｉｔｔｏｒｏｍａｎｏ，Ｎａｐｏｌｉ１９６５，
１３４ｓｓ．。
参见Ｄ．１７．２．１４ｅＤ．１７．２．１６，两者都是乌尔比的文本（《萨宾评注》第３０卷）。对此的讨论参见ＡｒａｎｇｉｏＲｕｉｚ，Ｉｌ
ｍａｎｄａｔｏｉｎｄｉｒｉｔｔｏｒｏｍａｎｏｃｉｔ．，１３４ｓｓ．。
参见 ＰＳ．２．１５．１；Ｄ．１７．１．２３（Ｈｅｒｍｏｇ．２ｉｕｒｉｓｅｐｉｔ．）。



诉讼的保护要式口约相关。一个人允诺给予债权人一笔钱，此时还没有交付。法学家进

行了一个带有修辞学意义的分析，允诺人是立即受到债的拘束或者只在得到钱的时候才

被拘束。他支持第一种观点。首先，他举了一个没有清偿的例子（家里没有钱，没有找到

借钱给他的人），然后评论到这些都是无关紧要的，并没有涉及到支付的自然障碍，而只

是影响了作为有利或者不利条件的内在支付能力，与允诺给予给付之物无关。据此如果

提出一般性的规范，给付的困难只是一种要式口约允诺人的不利状态，不能构成给付障碍

并使债务人解脱。与此相同的是，如果要式口约允诺人要出售他人的奴隶，但该奴隶的所

有权人不愿意出售，此时允诺人的债务没有被免除。〔３８〕 仅从该文本中不能轻易推论出，

它在罗马所有的合同法规范中具有一般性的参考价值。一方面，可以看出法学家的论述

趋向于从个案进行抽象化，致力于建构一个普遍适用的规范；另一方面，文献不足不能证

明这样一种扩张的趋势在要式口约范围外也是如此。知晓这些之后，我们可以发现魏鲁

勒尤斯在衡量突发情事对于严法契约关系的效力时，认为所有令债务人难以履行的事由

不能产生同样的效果。

基于上述一系列文本的分析，我们可以对之前提出的问题进行回答。罗马法已经认

识到改变了双方所确立的合同平衡状态的突发情事现象，并对此作出规定：不仅法学家对

具体案件中的突发情事问题进行了思考，皇帝的谕令也承认了它应该有的效力。但这不

意味着就要牺牲合同应有的拘束力，相反，对它的救济方法是与契约严守并存，以一种精

细的平衡来实现合同当事人缔结合同的目的。法学家和皇帝对于突发情事中双方缔结的

合同的效力问题，没有产生出一般性的理论，也没有严格的教义学建构，而是根据具体案

件中的利益以及不同的合同类型进行调整。〔３９〕

由此产生出对于突发事件的多元化的解决机制，包括合同当事人的约定以及法律规

定：合同类型的法定内容、当事人的重新协商、合同中的明确约定；地方习俗规定、适用客

观诚信原则、基于合同的财产分配的原因、个人的身份状态、解除权等等。这些机制可以

相互替代，彼此转化，也可以共存，以保持与当事人的意愿相适应所需的足够的灵活性。

在诚信合同的基础上，它们的效果比适用一个单纯的抽象化规则更好。

最后，对于突发事件导致的履行不能或者履行更为困难，还是负担更重是没有区分

的。但是，在农地和建筑的租赁合同中，法律后果可能是不同的，比如说对于坏的年成和

建筑必要重建的情况下，后续的突发情事导致的暂时履行不能，与绝对的履行不能是有差

别的。前两种情况引发一个对待给付的暂时悬置，导致对合同当事人情事的重新调整，而

后两种情况是对于不履行的损害赔偿。在这种情况下，处于中心地位的是合同的类型和

诚信原则。把这些规则延伸到所有以诚信原则为基础的合同，能够发现一个基于诚信原

则的双务性，对合同缔结后的所有对履行有影响的突发情事，有进行重新平衡的功能，由

此根据不履行的状态（确定的不能、暂时的不能、履行过于困难）来确定不同的财产效果。

相反，在要式口约中，只有突发事件引起了合同的履行不能才对合同效力有所影响，否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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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个文本参见 Ｐｉｃｈｏｎｎａｚ，Ｆｒｏｍｃｌａｕｓｕｌａｒｅｂｕｓｓｉｃｓｔａｎｔｉｂｕｓｔｏｈａｒｄｓｈｉｐｃｉｔ．，１２９ｓ．。

对此的学理参见 Ｃａｒｄｉｌｌｉ，《Ｂｏｎａｆｉｄｅｓ》２ｃｉｔ．，１９６ｓｓ．。



书书书

仅仅是引起了履行困难不能使债权人承担不利后果，而且一般而言，可以认为所有的严法

合同都适用这一规则。

三　法律传统的延续与欧洲的现代制度

（一）中世纪与前法典化时期的制度

１２世纪和１３世纪博洛尼亚学派的评注法学家，根据 Ｄ．１２．４．８和 Ｄ．４６．３．３８ｐｒ．，这

两个文本建构出一个更具有抽象含义的概念“情事不变”，它超越了罗马法学家论述的这

两种情形，可适用于对突发情事后合同双方意愿的纠正。这种一般化的趋势在１６世纪的

法学家巴托鲁斯（ＢａｒｔｏｌｏｄａＳａｓｓｏｆｅｒｒａｔ）那里表现得更为明显，他提出这个原则不仅要适

用于合同而且也适用于所有对权利处分的情况。如果有人放弃了权利，无论是现在还是

未来，都只有在条件保持在他放弃时的状态才生效，不妨碍权利在这些条件急剧变化的情

况下重生。“如果有时某人放弃了他所享有的或者对物的任何一种权利，应理解为是基

于情事不变，即保持权利在此时的环境或者人们认为环境是如何的状态。”〔４０〕

对于教义学建构更有意义的是巴尔都斯（ＢａｌｄｏｄｅｇｌｉＵｂａｌｄｉ），他在对 Ｄ．１２．４．８的评

论中更为准确地确定了“情事不变”的效力范围，认为它应该适用于所有前提，包括使合

同产生的那些情事。“每一个允诺都被理解为是在当它产生时的条件没有变化的意义上

做出的。”〔４１〕在这种模式里，情事不变的条款被看作是一种默示的条件调整着合同每一方

面的利益。教会法对巴尔都斯的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包括对于人们对于合同不履行

的正当化的突然情事的承认，都是源于托马斯·阿奎那。《神学大全》ＩＩａＩＩａｅ，Ｑ．１１０ａｒｔ．３

中提到：“……如果某人有意为其所允诺之事，应该说允诺之人没有撒谎，因为这与他要

做的事情并非相反。但是，他认为如此行事是不诚信的，所以没有为允诺之事，因此改变

了意愿。他可以因为两个理由被宽恕：第一，允诺之事非法，因为允诺本身就犯下罪过，而

改变则使意愿完成了善行。第二是关于人的条件和其他的事情的变化”。〔４２〕

与此相反，１６世纪的人文主义法学派的立场开始变化，由于商业活动发展的需求，法

学家对于情事不变条款的适用逐步开始限制。因此，有必要对合同缔结双方的言辞与信

赖给予绝对保护。对于合同缔结后发生的足以影响合同内容的情事，法学家坚持契约严

守原则。在这些法学家中，需要强调的是安德烈·阿尔恰多（ＡｎｄｒｅａＡｌｃｉａｔｏ），他在讨论

意志的时候，认为合同当事人在合同缔结时明确表达的内容应该坚持到合同履行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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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

〔４１〕

〔４２〕

ＢａｒｔｏｌｏｄａＳａｓｓｏｆｅｒｒａｔｏ，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ｉｏｓｏｐｒａｌａｓｅｃｏｎｄａｐａｒｔｅｄｅｌＤｉｇｅｓｔｏＶｅｃｃｈｉｏ，Ｌｉｏｎｅ１５３３，ｆｏｇｌｉｏ４０ｎ．１ａｄＤ．１２．４．８．
ＢａｌｄｏｄｅｇｌｉＵｂａｌｄｉ，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ｉｓｏｐｒａｌａｓｅｃｏｎｄａｐａｒｔｅｄｅｌＤｉｇｅｓｔｏＶｅｃｃｈｉｏ，Ｖｅｎｅｚｉａ１６１６，ｆｏｇｌｉｏ６７ｎ．４ａｄＤ．１２．４．８．
对于情事不变条款从评注法学派到注释法学派时期在历史 －教义学层面上发展的深入研究参见 Ｋ．Ｌｕｉｇ，Ｐｒｉｎｃｉ
ｐｉｇｉｕｒｉｄｉｃｉｃｏ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ｉｎｕｎｄｉｒｉｔｔｏｎｏｎｃｏｄｉｆｉｃａｔｏ：ｌ’ｅｓｅｍｐｉｏｄｅｌｌａｃｌａｕｓｏｌａｒｅｂｕｓｓｉｃｓｔａｎｔｉｂｕｓ，ｉｎＲｏｍａ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Ｄｉｒｉｔｔｏ
ｒｏｍａｎｏｃｏｍｕｎｅ，７，１９９９，１９ｓｓ．ｅＤｉｅＫ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ｔ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ｒＲｅｃｈｔｓｇｒｕｎｄｓｔｚｅ：ｄａＢｅｉｓｐｉｅｌｄｅｒｃｌａｕｓｕｌａｒｅｂｕｓｓｉｃｓｔａｎｔｉ
ｂｕｓ，ｉｎＲｅｃｈｔｓ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ｕｎｄＰｒｉｖａｔｒｅｃｈｔｓｄｏｇｍａｔｉｋ（ａｃｕｒａｄｉＲ．Ｚｉｍｍｅｒｍａｎｎ），Ｈｅｉｄｅｌｂｅｒｇ１９９９，１７１ｓｓ．，ａｌｑｕａｌｅｓｉ
ａｇｇｉｕｎｇａｎｏ，ｐｉùｄｉｒｅｃｅｎｔｅ，Ｍ．Ｖｉｎｃｉ，Ｍｕｔａｍｅｎｔｏｄｅｌｌｅｃｉｒｃｏｓｔａｎｚｅ，ｉｎＦｏｎｄａｍｅｎｔｉｄｉｄｉｒｉｔｔｏｃｏｎｔｒａｔｔｕａｌｅｅｕｒｏｐｅｏ（ａｃｕｒａ
ｄｉＧ．ＬｕｃｈｅｔｔｉｅＡ．Ｐｅｔｒｕｃｃｉ），Ｂｏｌｏｇｎａ２０１０，２２４ｓｓ．ｅＬａｎｄｉ，Ｉｎｄｅｒｏｇａｂｉｌｉｔàｄｅｌｌ’ａｕｔｏｎｏｍｉａｐｒｉｖａｔａｅｒｉｌｅｖａｎｚａｄｅｌｌｅｓｏ
ｐｒａｖｖｅｎｉｅｎｚｅｃｉｔ．，９１ｓｓ．。



因此，应区分单方行为和合同，对前者而言，如果行为完结和履行后，事实和法律的前提发

生了改变，原告能够改变自己的意愿，比如遗嘱。但是在合同中则相反，因为这依赖于两

个人的意志，后续状况的改变不能决定合同另一方意愿的改变，也不能对合同的内容发生

影响，如果认为相对方的意愿不可避免地会改变，这违反了合同的稳定性以及基于合意所

建立的履行义务。但是阿尔恰多也没有完全排除在合同领域适用情事不变条款，允许在

合同缔结存在错误或者法律基于其特殊原因而规定的那些合同中可以适用这一条款。〔４３〕

这种限制的趋势同样维持在自然法的思想中，尤其是胡果·格劳秀斯。他强调了契

约严守的原则，并且以明确的方式提出，合同缔结后的情事变化只有在合同的全部内容中

有一部分表明，能够维持缔约时环境绝对不变才缔结合同的，在这一基础上，才能够允许

一个后续的不可意料的情事终结了当事人起初的意愿。

（二）欧洲各国法典化中的原初状态与后续演化

１９世纪欧洲各国民法典对于突发事件的态度更为严格。民法典中采取的基本价值

是契约严守，这与在法国大革命中获胜的自由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是一致的。唯一允许

债务人消灭债务的突然情事是不可抗力和意外事故导致的履行不能，这种做法实际上是

对古罗马法学家杰尔苏的思想进行了一般化的概括。

１８０４年的《法国民法典》正是这样的例证，其中没有任何关于情事不变或者合同缔结

后对于原合同内容有重大影响的突发情事的规定。相反，正如第 １１３４条第 １款所规定

的，给予合同在当事人之间以“法律的效力”，而唯一可以例外的是其第 １１４８条规定的，

由不可抗力和意外事故引起的突发情事，免除了债务人的债务不履行责任。由于受到拿

破仑民法典的影响，１８６５年意大利的民法典和其他各国民法典追随了法国的做法。

同样持严格立场的是 １８１１年《奥地利民法典》，它否认情事变更是每一个合同的隐

藏条件，认为这需要合同明确约定，否则这对于有偿合同的效力是没有影响的。其第 ９０１

条所规定的“如果当事人双方明确地将其合理的动机或最终目的作为条件，则该动机或

最终目的将与其他条件同等对待。除此之外，关于动机或最终目的的约定，对有偿合同不

产生影响”。对于此条的唯一限制是第９３６条关于预约的规定。

１９００年《德国民法典》也没有规定情事不变条款，也没有规定交易环境变化的合同效

力，尽管１８８７年第一草案收录了温德莎伊德关于条件的理论。根据这一理论，存在着一

个环境整体，它虽然没有以明示的方式体现在合同的意愿表达中，但是作为每一个合同中

隐含的条件，代表了决定他们缔结合同的理由，因此，环境的变化会要求对合同的内容进

行调整，以与当事人意愿相适应的新环境相一致。〔４４〕 但这一理论在具体的适用中存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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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

〔４４〕

关于阿尔恰多的研究参见 Ｌａｎｄｉ，Ｉｎｄｅｒｏｇａｂｉｌｉｔàｄｅｌｌ’ａｕｔｏｎｏｍｉａｐｒｉｖａｔａｅｒｉｌｅｖａｎｚａｄｅｌｌｅｓｏｐｒａｖｖｅｎｉｅｎｚｅｃｉｔ．，９２。关于
１７世纪和１８世纪的法律思想的研究参见 Ｍ．Ｒｕｍｍｅｌ，Ｄｉｅｃｌａｕｓｕｌａｒｅｂｕｓｓｉｃｓｔａｎｔｉｂｕｓ．Ｅｉｎｅｄｏｇｍｅｎ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ｌｉｃｈｅＵｎ
ｔｅｒｓｕｃｈｕｎｇｕｎｔｅｒＢｅｒüｃｋｓｉｃｈｔｉｇｕｎｇｄｅｒＺｅｉｔｖｏｎｄｅｒＲｅｚｅｐｔｉｏｎｉｍ１４．ＪａｈｒｈｕｎｄｅｒｔｂｉｓｚｕｍｊüｎｇｅｒｅｎＵｓｕｓＭｏｄｅｒｎｕｓｉｎｄｅｒｅｒ
ｓｔｅｎＨｌｆｔｅｄｅｓ１８．Ｊａｈｒｈｕｎｄｅｒｔｓ，ＢａｄｅｎＢａｄｅｎ１９９１，９５ｓｓ．。

Ｂ．Ｗｉｎｄｓｃｈｅｉｄ，ＬｅｈｒｂｕｃｈｄｅｓＰａｎｄｅｋｔｅｎｒｅｃｈｔｓ，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ａｍＭａｉｎ１９０６９，Ｉ，５０７，ＩＩ，８８２ｎｔ．８［＝Ｄｉｒｉｔｔｏｄｅｌｌｅｐａｎ
ｄｅｔｔｅ，ｔｒａｄ．ｉｔ．ＦａｄｄａＢｅｎｓａ，Ｉ，３９４－３９５ｅＩＩ，２４１ｎｔ．８］ｅＤｉｅＬｅｈｒｅｄｅｓｒｍｉｓｃｈｅｎＲｅｃｈｔｓｖｏｎｄｅｒＶｏｒａｕｓｓｅｔｚｕｎｇ，

Ｄüｓｓｅｌｄｏｒｆ，１８５０（ｒｉｓｔａｍｐａＮａｐｏｌｉ１９８２）．这一论述参见 Ｃａｒｄｉｌｌｉ，《Ｂｏｎａｆｉｄｅｓ》２ｃｉｔ．，１６２ｓｓ．。



困难，民法典定稿时将之排除而致力于契约严守规则。

到了２０世纪的前 ２０年，上述情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突然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使得所有的交战国不得不改变制度以保护由于环境发生不可预测的变化而受损的合同当

事人。在意大利，１９１５年 ６月 ２０日第 ８９０号《摄政官法令》（ＤｅｃｒｅｔｏＬｕｏｇｏｔｅｎｅｎｚｉａｌｅ）第

１款规定：“战争被看作是不可抗力，不仅仅导致了战争动员前所承担的债务履行不能，而

且导致了过于沉重的负担。”这一新原则主要适用于司法领域，填补了法典的空白。它的

发展道路在各国是各不相同的。在法兰西，法官引入了对于公共行政部门的合同存在着

“不可预见”的救济，如果突发情事对于合同发生了重大影响，法官能够干预合同使之解

除或者变更。与之相反，在很长的时间里，人们否认了在市民法中适用不可预见规则，但

通过原因理论、内在于合同类型的风险分配规则，规定在合同中的单方解除以及不当得利

这些机制可以实现同样效果。仅仅在司法实践的最近２０年，包括民法在内大量的法国理

论修改了这一做法，承认当事人有能力要求法官修改或者解除原合同的内容，基于突发事

件的偶然性或者基于合同履行的诚信原则（民法典 １１３４条第 ３款）或者关于债的原因的

合法性（民法典第１１０８条）。〔４５〕

德国则相反，从一开始就通过德国民法典第２４２条的诚信原则进行调整，这一工具使

得“行为基础变更”，可以渗透到制度中，这比温德莎伊德的理论了获得了更多的支持。

通过对这一条款的广义解释，合同当事人能够请求法官介入，对于突发情事所影响的作为

起点的合同基础的变化进行确认，由此重新平衡或者解除合同。〔４６〕 通过《债法现代化法》

（２００１年批准２００２年生效），这一制度进入了法典第３１３条。

与此不同的是意大利，由于学理立场的转变以及对于司法所持的谨慎态度，１９４２年

民法典明确规定对于合同缔结后的突发情事，以及对于双方确定的原来利益状态进行了

显著的修改：即“突发的过分负担”，这构成《意大利民法典》第 １４６７条的内容。它的位置

靠近总则，所以可以适用于所有对待给付的合同，另一条是第１６６４条，它调整的是更为具

体的承包合同的突发事件使得成本上涨下跌，超过总价四分之一或者导致承包方负担过

重的情形。突发的过重负担，仅仅是突发事件的前提之一。即便在意大利法中，部分理论

尤其是司法实践也认为，情事不变条款适用是诚信原则的具体化，由此应该按照民法典第

１３７５条履行合同。但是，如果突发事件明显改变了合同的内容，不利益方可以要求法官

根据客观诚信原则的标准对履行的债务进行衡量。如果通过衡量认为后来的突发情事阻

碍了原合同内在功能的实现，那么继续履行就违背了诚信原则，由此法官可以要求合同当

事人重新调整合同内容，或者如果不这样的话，可以宣布合同解除。〔４７〕

在《意大利民法典》对于突发的负担过重的规定迈出第一步之后，其他欧洲国家的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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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

〔４６〕

〔４７〕

关于法国的制度参见 Ａ．ｄｅＬａｕｂａｄèｒｅ
!

Ｙ．Ｇａｕｄｅｍｅｔ，ＴｒａｉｔéｄｅＤｒｏｉｔ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ｆ，２００１１６，Ｐａｒｉｓ，１４０８－１４９３；
Ｐｈ．Ｍａｌａｕｒｉｅ

!

Ｌ．Ａｙｎèｓ，Ｄｒｏｉｔｃｉｖｉｌ．Ｌｅｓ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ｓ，６°ｅｄ．，Ｐａｒｉｓ２０１３，４６３ｓｓ．。
关于德国的制度参见 Ｌｕｉｇ，Ｐｒｉｎｃｉｐｉｇｉｕｒｉｄｉｃｉｃｉｔ．，３６ｓｓ．ｅｄｉｌ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ｉｏｄｉＨ．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ｓｉｎＯ．Ｐａｌａｎｄｔ，Ｂüｒｇｅｒｌｉｃｈｅｓ

Ｇｅｓｅｔｚｂｕｃｈ６４，Ｍüｎｃｈｅｎ，２００５，ｐ．２４６ｅｓｓ．。

关于这些论题参见 Ｅ．Ｎａｖａｒｒｅｔｔａ，ｉｎＢｒｅｃｃｉａ，Ｂｕｓｎｅｌｌｉｅｔａｌｉｉ，ＤｉｒｉｔｔｏＰｒｉｖａｔｏ２，Ｔｏｒｉｎｏ２０１０，３２９ｓｓ．；Ｆ．Ｇｉａｒｄｉｎａ，Ｌａ
ｒｉｌｅｖａｎｚａｄｅｌｌｅｓｏｐｒａｖｖｅｎｉｅｎｚｅｎｅｌｃｏｎｔｒａｔｔｏ，ｉｎＰａｃｔａｓｕｎｔｓｅｒｖａｎｄａｅｒｅｂｕｓｓｉｃｓｔａｎｔｉｂｕｓｃｉｔ．，２４２ｓｓ．。



法典，比如１９６６年的《葡萄牙民法典》和１９９２年的《荷兰民法典》都通过专门的条文规范

突发事件。《葡萄牙民法典》第４３７条第１款对此进行了规范。这一法条设置于法典第 ２

卷的一处名为“因为情事变化导致合同的解除和变更”之中，准确说明了适用情事不变规

则的条件：由于突发事件导致原来合同的基础发生了非正常的变更，这一突然情事损害了

诚信原则，缺乏合同类型所规定的特定情况下的风险分配规则。如果满足这些条件，受损

的合同当事人能够要求法官解除合同或者根据衡平原则来变更合同。同样的规定也见于

《澳门民法典》第４３１条。

情事不变条款并非大陆法系的特有制度，英美法对此也有认识 ，它被称为合同的“目

的落空”以及“履行艰难”。前者是指如果有突发情事使得一方或者双方当事人在缔结合

同时所知道的主要目的消失。这一制度进入普通法是由于 １９０３年著名的 Ｋｒｅｌｌｖ．Ｈｅｎｒｙ

案，双方缔结一个能够看到爱德华七世的加冕典礼的房屋租赁合同。在合同缔结后，国王

患病，典礼随即被取消了。承租人因此拒绝支付租金，要求返还定金，而房屋的所有权人

要求继续履行合同。法院支持前者，认为仪式的取消是一个双方不可预见的事情，它是合

同签订的唯一理由，因此法院判决合同解除，但使得双方保留在当前的状态中，承租人失

去了定金而所有权人也无权得到预定的剩余价款。

相反，“履行艰难”这个概念，受到更多的限制，因为它指向后续的突发情事使得合同

一方当事人的履行变得并非不可能（比如不可抗力），但负担过重。这一制度经常在国际

商事实践中被适用，因此在国际商事合同中总是要附加这一条款。〔４８〕

（三）欧洲统一合同法原则与欧洲统一合同法草案

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在《国际商事合同通则》中规定了“艰难履行”。国际统一私法协

会的原则规定了一些一般规则，它具体适用于当事人约定受其拘束的合同，但同时也可以

作为国内和国际立法者关于合同和服务的统一国际法的解释和整合工具。这一原则有多

个版本（１９９４年版、２００４年版、２０１０年版）；我们援引的是 ２０１０年的版本，其中有三个文

本规定了“艰难履行”。〔４９〕 第一条的目的是承认合同之债（遵循契约严守原则），把由于

突发情况导致的困难看作是例外情况。第二个条文说明了适用困难制度的情况变化的构

成要件：后续的突发事件是对于合同平衡的实质性破坏，受损后方无法预测超出控制范围

的风险。最后一条是关于调整突发事件导致的合同的效力，优先强调通过法官进行再次

协商的功能。事实上，如果合同当事人不能重新协商一致，一方当事人可以要求法官介

入，解除合同或者恢复变更合同以回复到平衡状态。

在全欧洲这一层面上，存在着两部统一合同法草案，它作为一种软法，旨在统一欧盟

的立法选择与欧洲内国立法者（包括瑞士、挪威都没有正式成为欧盟的一部分）的立法选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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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些概念参见 Ｃ．Ｂｒｕｎｎｅｒ，ＦｏｒｃｅｍａｊｅｕｒｅａｎｄＨａｒｄｓｈｉｐｕｎｄ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ｌ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ＥｘｅｍｐｔｉｏｎｆｏｒＮｏｎｐｅｒ
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ｉ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ＢｏｓｔｏｎＮｅｗＹｏｒｋＴｈｅ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２００９，３９１ｓｓ．；Ａ．Ｃｏａｃｃｉｏｌｉ，Ｈａｒｄｓｈｉｐｃｌａｕｓｅｓ，
ｉｎＩｎｕｏｖｉｃｏｎｔｒａｔｔｉｎｅｌｌａｐｒａｓｓｉｃｉｖｉｌｅｅ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ｅ．ＸＸＩＶＣｌａｕｓｏｌｅｒｉｃｏｒｒｅｎｔｉ－Ａｃｃｏｒｄｉｅ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ａｃｕｒａｄｉＰ．Ｃｅｎｄｏｎ），

Ｔｏｒｉｎｏ２００４，４５０ｓｓ．；Ｄ．Ｔａｌｌｏｎ，Ｈａｒｄｓｈｉｐ，ｉｎＴｏｗａｒｄｓａ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ｉｖｉｌＣｏｄｅ３（ａｃｕｒａｄｉＡ．Ｈａｒｔｋａｍｐ，Ｍ．Ｈｅｓｓｅｌｉｎｋ，
Ｅ．Ｈｏｎｄｉｕｓ，Ｃ．Ｊｏｕｓｔｒａ，Ｅ．ｄｕＰｅｒｒｏｎ，Ｍ．Ｖｅｌｄｍａｎ），Ｎｉｊｍｅｇｅｎ２００４，４９９ｓｓ．。
ＰｒｉｎｃｉｐｉＵｎｉｄｒｏｉｔｄｅｉｃｏｎｔｒａｔｔｉ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ｉｉｎｔｅｒｎａｚｉｏｎａｌｉ２０１０，Ｒｏｍａ２０１０．



择。第一个草案名为《欧洲统一合同法》（ＰＥＣＬ）并且在 １９９４年和 ２００１年在由丹麦的兰

德教授牵头，大学的教授委员会编纂，设计了与其他的法律制度和体系相适应的合同和合

同之债的一般原则。它在第七章合同的效力中规定了“情事变更”而不是“艰难履行”。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一文本（第６：１１１条）与商事通则的三个条文间的影响是明显

的。第二个欧洲的草案是２００９年颁布的《欧洲统一私法框架》（ＤＣＦＲ），由大学教授委员

会编纂（欧洲民法典研究小组和欧盟的私法研究小组），主导人是德国的教授克里斯蒂·

冯·巴尔。这一草案有着更大的目标，要协调欧洲财产法不同章节的内容（债与合同、动

产的取得或者丧失、动产物权担保、信托）。在债与合同部分，在很大程度上吸收《欧洲统

一合同法原则》的劳动成果，采用了它的很多条文，也对之进行了优化和更新。与本文有

关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情事变更不再置于合同的第二卷，而是在第三节关于债的一般规

定。这一制度包含在第三卷第一章第 １１０题。它首先规定的是债的履行的必要性，即便

履行变得负担更重也是如此，然后规定了由极其重大的突发情事变更所导致的过分沉重

的履行负担，此时要求债务人继续履行合同是不正当的。对于情事变更导致的过重履行

的条件是：（１）它发生于合同缔结后；（２）它们是根据理性所不可预测的；（３）债务人不应

该承担此风险。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债务人根据诚信原则和合乎理性原则，与债权人就债

的履行方式请求重新协商而没有结果，可以请求法官介入解除合同或者进行变更，使之变

得公平合理。〔５０〕

（四）简短的评论

欧洲国家的制度已经明确地接受了对于缔结后的环境变化对合同效力的影响，包含

了传统的情事不变条款，软化了契约必须严守的原则。接受的方式是多样的：在法国，它

们没有采取民法典编纂的方法，留下自由的空间让合同当事人和法官适用不同的规则处

理突发情况，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按照诚信履行合同以及正当原因的方式。因为没有法典

的规定，所以必要的时候，也可以采用其他的标准比如不当得利和合同解除以达到同样的

结果。从这个角度上看，法国的制度似乎更接近罗马法所提供的解决方法，正如我们在第

一部分所提到的，对于具体的问题有多种解决的方法。

在德国，接受的方法是通过诚信原则的一般条件，开启了一个新的解决方式，这也在

欧洲各国被接受，如瑞士与奥地利民法典；后者通过第 ９３６条规定了这一制度。但是，在

将近一个世纪的渗透之后，德国革新了这一制度，将之囊括在 ２００１年的民法典中。欧洲

各国家的制度显然是来源于罗马法，通过诚信原则对合同双务性发生深刻变化时进行

矫正。

意大利是第一个将情事变更法典化的国家，由于突发情事导致的原初合同内容的变

化可以请求法官介入；在判决中，对于其他由于突发事件导致负担过重的情况，把客观诚

信原则作为解除和矫正合同的基础。在意大利的创新之后，后续的法典都采取了这种路

径，比如葡萄牙和荷兰。以一般的方式，规定了对于合同内容有着重大影响的突发情事现

象，它没有采取罗马法的解决模式，而是采取了普通法系中合同目的落空和艰难履行的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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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 对于 ＰＥＣＬ和 ＤＣＦＲ的研究参见 Ｖｉｎｃｉ，Ｍｕｔａｍｅｎｔｏｄｅｌｌｅｃｉｒｃｏｓｔａｎｚｅｃｉｔ．，２１２ｓｓ．。



要素。

毫无疑问，在国际商事合同通则和两部欧洲统一合同法草案的分析中，已经明确地表

达出规范这一现象的意愿，建构了在实质上非常相似的要件。从根本上看，在现有草案的

前提下或者它们的后续发展中，情事变更原则在统一的欧洲合同法中被适用在具体的案

件中并产生了现实的效果。它与古代的情事不变条款有着密切的联系，在罗马法和后续

传统中发挥着对于严格的无条件适用契约严守原则的平衡和软化等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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